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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解除财务顾问委托协议的公告 

 

 

 

 

经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7年1月 

16日召开的六届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实施出售资产，该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

组。根据《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公司与五矿证券有限

公司签署《委托协议》，聘任其为该次重大资产出售之独立财务顾问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该等资产出售独立财务顾问之持续督导工作尚在进行中。鉴于

五矿证券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变动，为了保证财务顾问信息沟通顺畅及监管信息的连

贯性，以及考虑便于双方工作，经友好协商，公司与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均同意解除

委托协议，其不再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，不再担任持续督导工作。

公司将根据《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在一个月内另行

聘请财务顾问，履行持续督导职责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以及上海证券交易

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，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

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 

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 

2018年10月1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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